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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生教組長之工作現況、問題與解決建議 
呂守賢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一、前言 

學校單位是一個教育機構，而行政工作是學校單位達成組織目標、型朔整體

校園教學環境的途徑。對行政支援教學而言，學校行政組織之運行，都以完成學

校教育目標為依歸，在學校教學目標的達成，具有關鍵的地位，以學校行政人員

為例，對外展現熟稔相關業務及熱心服務教學、輔導、學生事務的專業態度，協

助家長、學生的問題解決，對內則可透過各種公開會議，結合家長、行政人員、

學校教師等團結一致的型朔學校目標及願景去努力達成。 

在過去，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被視為能者多勞或榮譽，若對行政之路有興趣的

教師還希望主任、校長肯定工作能力，提攜後進，規劃期望教職生涯由組長、考

上主任、甄選校長的升遷目標，近年來，教育環境轉變，行政不再是教師規劃的

首選，由於目前各處室實際行政工作繁重，而面對的壓力來源，也大不相同，導

致學校行政人員逐漸成為燙手山芋，無人聞問，以下將以學務處之生教組為探討

重點。 

學務工作負責學生的行為規範，關乎到學生求學階段的態度與常規的建立，

但近幾年來自由開放與人權的重視，使整個的教育現場產生了極大衝擊，尤其在

學校的生活教育，到底是否需要再像以前一樣的去管理，或者放寬了原有的規

定，避免與學生、家長起衝突而徒生困擾，一直是學校學務工作思考上矛盾的地

方，而生教組長則首當其衝的成為師生衝突率風險最高之學校行政人員。在每年

暑期期間舉辦的生教組長研習中，主持人在開場時一定問到一個問題，擔任一年

以上或兩年以上的生教組長請舉手，人數寥寥可數，但獲得主持人及在場教師的

掌聲，這麼一個小動作，已告訴大家，生教組長汰換率非常高，因此，如何培養

學校行政-生教組長是一門棘手的課題。 

二、生教組長的工作現況與問題 

    生教組工作職掌業務繁雜，若以學生為對象，如辦理學生缺曠課登記、事病

假紀錄、改過銷過、獎懲問題處理，定期實施學生服裝儀容檢查、複檢，並處理

學生違規、衝突、意外事故及緊急傷害處理，辦理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之性

平案件，校園霸凌事件，校安通報，中途輟(復)學通報，臨時交辦事務，以及舉

辦推展法治教育、交通安全教育、反毒、藥物濫用等宣導及國家防災日防震災疏

散演練、校園重大事件處理。若對象為教師，工作則有值週導護、秩序評分教師

安排，教師課程融入性平、交通教育、國防教育宣導，以上都是生教組例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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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當然也包含上學時段七點至八點站在門口迎接孩子們到校，放學時間站在

門口注意孩子們交通安全及臨時事件的處理。 

但主要讓生教組長找不到人願意接班的主因，是輔導與管教學生時可能引起

的師生衝突，現今社會家長對教師角色的期待及少子化疼愛孩子的心理，很多家

長捨不得孩子在學校受到嚴格的管教，衝到學校對生教組長不客氣的頤指氣使的

情節發生絕對不在少數，雖然生教組長即便按照學校獎懲規定給予學生懲處，但

是面對來自家長的壓力，若學務主任或校長沒有相挺，或只想安撫家長息事寧人

的態度會讓生教組長在未來處理學生事務上會顯得孤軍奮戰並越來越沒有信心

擔任好這個角色，另外逾時24小時，未按照規定通報霸凌事件將以一、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0條規定，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二、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1項第2款、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如屬違反法令，而情節重大者，

得記大過，性平通報等法定責任通報的行政懲處將進行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這的確是生教工作非常沉重的壓力來源之一。 

  一般學校正式教師無意願擔任生活教育組長的情況下，通常都等著7、8月份

的新進代課、代理老師考進學校後直接披掛上陣，8月1日新學期開始，生活教育

組各種業務的推動迫在眉睫，新進代課、代理教師對學校生態不熟悉的情況，相

關業務也無處理經驗之下，對於生教工作的掌握度不足時，很容易帶來嚴重的後

果，例如；公文的延宕、政令推動的缺乏、處理學生事務的經驗不足、法定通報

的延遲等，每一項都需全力以赴完成，由此可知，生教組長的業務與工作量相當

繁重，重點是生教組工作內心得到滿足之處較少，每日緊繃著神經戮力處理學生

違規事件，常常是花很多時間在輔導學生，但是效果卻非常有限，只因家長與學

校的理念不一致，常會讓管理者顯得無奈，行政工作上成就感也隨之減少，種種

問題導致生教組長每年更換，將對校內學務工作的運行將變得極不穩定，因此，

生教組長的培養應是每個學校學務工作的重點。 

三、解決教師無意兼任生教組長之建議 

生教組長工作繁多且性質嚴謹，在進行相關業務時需要相關法規的充分知能

以及學生輔導及管教法的提昇，並豐富自我班級經營的方法，以下列出三種培養

策略: 

(一) 工作分配與人力支援 

生教組長業務繁多，且有的學校無副組長、協助行政的編制，甚至連專職的

幹事都沒有，在如此人力缺乏的情形下，生教組長要同時肩負教學、巡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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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違規事件處理、缺曠課查詢、教育局來文交辦事項，導致蠟燭兩頭燒，容易

降低處理效率與品質，因此，能在校內主管協調時，能將現有業務在學務處及其

他處室組別中進行適切的業務調配或增設協助教師辦理部分生教工作業務，使得

行政效率增加，更能專心及時處理眼前事務。 

(二) 業務相關法律知能研習及社會支援 

以工作型態來說，學校應當在生教組長上任之前，薦派自願教師或透過公告

訊息，使校內教師知悉報名教育部或教育局所舉辦的相關業務法律進修培訓，比

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人才庫初階、進階研習、防治校園霸

凌研習、學生上下學安全維護研習、交通安全教育研習等，待熟捻相關法律條文

與處理程序，才能依法行政，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與學生，接著再配合教育局主

管機關的協助，進行行政通報後續的督導輔導，將減輕生教組長獨自面對性平、

霸凌案件的壓力。另外，在追蹤中輟或高風險家庭方面，能建立其他支援管道，

例如；少年警察隊、社會局、各區公所的強迫入學委員會，如此一來，責任並不

僅止於生教組長，而是打團體戰，各單位透過綿密的合作的進行學生輔導，對於

生教組長的負擔減緩，學生也能受到更專業的協助。 

四、 建立獎勵制度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學校在擔任行政職務上的獎勵制度，除了原本的行政加

給之外，能否增加教師自願擔任生教組長的意願，能否從校內教師積分提高、提

供報考主任儲訓資格協助以及記功嘉獎、並保障未來不受超額調校影響能續留，

皆是校長、一級主管能透過會議審慎考慮的部分，試問，每年學校的生教組長皆

無適合的人選，只能抽籤或用拜託的方式，那為何不建立一套特別的獎勵制度來

留住人才並積極培養呢。 

五、結論 

生教組長一職最辛苦的事情莫過於，每天必須板著臉孔，隨時面對學生違規

的管教輔導與臨時校園事件處理，以學校榮譽為己任，真心的愛學校，尊重每條

校規，使得校園學習風氣得以維持，為中心思想。而每當學生品行不良需要糾正

時，在腦中需快速建立一套模式，想著該如何處理眼前狀況，因管教太兇怕學生

情緒上來激烈反彈造成衝突，溫柔輔導又怕學生得寸進尺不會改善，生教組長就

像稱職的演員，管教之中富有彈性，柔軟中帶有堅毅，這是需要經驗的累積，現

在這個教育環境，很少有人自願擔任這個職位，有聽說過抽籤、每年輪流、新進

代課老師擔任的學校，屢見不鮮。因此，生教組長有培養的必要性，一間學校有

系統、有效率的推動學務工作需要靠各組合作能順利推展，各組都有其相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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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但生教組屬於高風險接觸法律問題的職務，更需要發展建立出一套培養制

度模式，提升生教組長專業知能，在未來，當教師接任生教組長時，就不會顯得

手足無措，影響學生權利及校園學務工作推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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